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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28 证券简称：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：2026024

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、信贷、结

算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公司、本公司）于 2026 年

4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国家电投

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、信贷、结算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1．公司拟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司）

办理存款、贷款及结算等信贷业务。

2．财务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国家电投）的控股子公司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规定，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，故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3.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该事项相关的议

案，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，关联董事王伟光、田钧、李岗、于海涛、

胡春艳、马轲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该项关联交易议案经独立董事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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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此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

得股东会的批准，与该项议案中交易事项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中电投

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以及霍煤集团－平安证券－25 霍煤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将回避在

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

4．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.名称: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

2.成立日期：1992年9月2日

3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922079532

4.住所: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金贸大厦3单元

19-21层

5.法定代表人:尹国平

6.注册资本:750,000万元

7.主营业务:公司具备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除从

事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以外的全部经营资质，并获批跨国公司本

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业务资格、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资格、即期

结售汇业务资格，是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会员、银行间外汇市场

会员、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会员。

https://shuidi.cn/owner_resume?base=bmFtZT3lsLnlm73lubMmZGlnZXN0PTY4MjYxNTQxZTU1YWZmZGViZTIzOWQyOGZiMTg5NzU3JnBvc2l0aW9uPeazleS6ug==&clickLogParamsPosition=%E6%80%BB%E8%A7%88%E5%8C%BA-%E4%B8%8B%E8%BD%BD%E7%AE%80%E5%8E%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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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: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总资产为

9,829,147.39万元，负债8,191,143.62万元，所有者权益1,638,003.77

万元，营业收入184,313.65万元，利润总额121,365.54万元，净利润

96,237.31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

9.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10.主要股东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财务公司40.86%

股份。

11.资本充足率：根据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公

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，其中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.5%。

资本充足率=资本净额÷加权风险资产总额=1,727,996.25万元÷

10,045,051.84万元=17.20%，资本充足率大于10.5%。

12.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

款余额14.67亿元。公司向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余额

2.13亿元。

（二）关联关系

公司与财务公司分别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控制。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预计2026年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不超

100亿元，信贷业务规模不超100亿元。

（二）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内

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

融业务的专项说明》（大信专审字[2026]第1-03040号），截止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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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12月31日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14.67亿元，

公司向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余额2.13亿元。截止2026

年3月31日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30.53亿元，公

司向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余额1.7亿元。

四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

公司拟与财务公司（以下称为双方）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主要

内容摘录：

甲方：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：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

（一）关于存款服务

1、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，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，将资金

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，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、

通知存款、协定存款等；

2、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在满足人民银行相关规

定的基础上，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

率标准；

3、本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在乙方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（不包含

应计利息）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壹佰亿元。

（二）关于信贷服务

1、乙方将在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，按照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、结合自身经营原则和信贷政策，为甲方

提供综合授信及票据贴现等信贷服务，甲方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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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信额度办理贷款、票据承兑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服务；

2、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、票据贴现、票据承兑等信贷业务的

信贷利率及费率，在满足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贷款利率相关规定的基础

上不高于甲方在其它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同期同档次信贷

利率及费率最高水平；

3、本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在乙方的信贷业务规模原则上不高于

人民币壹佰亿元。

4、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。

（三）关于结算服务

1、乙方根据甲方指令为甲方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，以及其

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；

2、乙方为甲方提供上述结算服务，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

标准执行，收取的费用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。

（四）其他金融服务

1、乙方可在经营范围内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，乙方向甲方

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，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；

2、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，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，

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。

（五）协议的生效、变更和解除

1、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，有效期叁年。

2、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可以变更和解除，在

达成书面协议以前，本协议条款仍然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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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协议部分条款无效或者不可执行的，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

力。

五、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情况

（一）风险评估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《国家电投集团财

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风险评估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》

（XYZH/2026BJAEB0316），该专项报告的评估结论为：根据对风险管

理的了解和评价，未发现财务公司2025年度与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

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，现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。

（二）风险防范

为有效防范、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与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风险，

维护资金安全，公司制定了《电投能源与财务公司办理存、贷款业务

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，风险处置预案涵盖了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及职责、

信息报告与披露、风险识别与处置、后续事项处置等内容，内容全面、

明确、可行。公司将按照该预案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。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存款、信贷、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时，双方

遵循平等自愿、优势互补、互利互惠、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，该交易

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

七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

根据经营管理需要，电投能源及各级分、子公司拟向国家电投集

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、贷款及结算等信贷业务。在办理以上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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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、优势互补、互利互惠、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。

预计 2026 年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不超 100 亿元，

信贷业务规模不超 100 亿元。为有效防范、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与财

务公司的金融服务风险，维护资金安全，电投能源制定了《电投能源

与财务公司办理存、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，风险处置预案涵

盖了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及职责、信息报告与披露、风险识别与处置、

后续事项处置等内容，内容全面、明确、可行。

我们认为，电投能源与财务公司办理存、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

预案，能够有效防范、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，

维护资金安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

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

议。

八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。

（二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。

（三）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《国家电投

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风险评估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》

（XYZH/2026BJAEB0316）。

（四）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《关于内蒙古电投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

项说明》（大信专审字[2026]第1-03040号）。

（五）《电投能源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、贷款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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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。

（六）《金融服务协议》。

（七）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。

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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